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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14010230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做好宠物诊疗机构医疗废弃物管理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办理情况
2021年9月10日，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处置工作的通知》（青农字〔2021〕49号），明确了诊疗废弃物的范围，理顺了我市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的收集处置途径，明确了处置收费标准，规范了诊疗废弃物的包装和运输要求，我市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处置进一步规范。

（一）诊疗废弃物处置情况。市和区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动物诊疗机构与具备资质的收集企业签订了收集处置协议，定期上门收集诊疗废弃物。我市现有209家动物诊疗机构均签订了委托收集处置协议，建立诊疗废弃物处理台账，并配备诊疗废水处理设备。截至5月底，全市共处理11696.6公斤诊疗废弃物，平均每家每月处理11.2公斤，处理量在合理范围内。诊疗废水处理设施共投药4341次，每家每月投药4.2次，其中5家废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已责令整改。
（二）执法监督和普法宣传情况。将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和诊疗废水处置情况纳入日常执法检查项目，督促新开办的动物诊疗机构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诊疗废弃物收集处置协议，规范处置诊疗废弃物。监督诊疗机构规范使用诊疗废水处理设施设备，建立投药消毒记录，做到诊疗废水达标排放。2021年至今，全市查处随意抛弃诊疗废弃物、未按规定排放诊疗废水违法案件4起，罚款6000元。加强执法的同时，开展法律法规宣传，让从业者认识到规范处置诊疗废弃物和诊疗废水的重要性，提高从业者遵纪守法意识。

（三）积极协调处置宠物尸体。根据《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犬只死亡的，养犬人应当按照规定将犬只尸体送至有资质的无害化处理场处理。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自行掩埋或丢弃犬只尸体的，由城管执法部门查处。对有需求的犬只等宠物的主人，我局积极协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为其提供宠物尸体无害化处理服务。同时，我局还鼓励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与宠物殡葬企业合作，解决宠物尸体的处理问题。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根据您的意见建议，结合我市工作实际，下一步我局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大宣传和监督执法力度。继续加大《动物防疫法》《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进一步提高我市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和诊疗废水处置意识。增强执法检查力度，增加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执法频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以案释法，切实规范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和诊疗废水处置，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加强诊疗废弃物处置等的规范管理。我局将参照医疗废物管理要求，进一步对动物诊疗机构诊疗废弃物的暂存、收集、运送、处置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加强规范管理，明确暂存和处置等管理要求和技术要求，确保诊疗废弃物处置有效规范。进一步加强对诊疗机构诊疗废水处理的监督管理，确保达标排放。
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希望您继续对“三农”工作给予支持。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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